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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概述

1.1 研究背景

汽车智能化技术日益更新，自动驾驶产业也在蓬勃发展。自动驾

驶汽车通过制定合理的行驶路径能够有效减缓交通拥堵，通过合理、

精准地控制车辆行驶方式能够减少环境污染，减少了对驾驶员的依赖，

提升了用车效率，增进驾驶安全，带来明显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未来自动驾驶将成为交通出行的主要工具。与此同时中国、美国、日

本、德国、荷兰等国家相继出台了自动驾驶相关政策，对自动驾驶产

业进行顶层设计，保障自动驾驶产业健康发展。国内各地方政府也相

继出台自动驾驶道路测试管理政策，加快了自动驾驶产业化的步伐。

推荐性国家标准《汽车驾驶自动化分级》将汽车自动化等级分为

0 级到 5 级共 6 个等级。其中规定 3 级驾驶自动化系统可以在其设计

运行条件内持续地执行全部动态驾驶任务。因此 3级及以上驾驶自动

化系统属于自动驾驶系统。自动驾驶能够实现对车辆横向、纵向的自

动控制，因此自动驾驶车辆的驾驶员无须始终手握方向盘，也无需始

终监控车辆。与传统汽车相比，自动驾驶在驾驶任务和驾驶职责上都

将产生巨大变化。尤其是 3 级自动驾驶车辆，当车辆行驶超出设计运

行条件时，需要用户及时接管车辆，此时用户角色由乘客转变为驾驶

员。此外，各整车厂、主流供应商推出的自动驾驶系统整体架构、环

境感知方案不尽相同，导致不同自动驾驶系统的设计运行条件（ODC）

差异较大，驾驶员操作方式也千差万别。然而，对于毫无自动驾驶理

论基础、刚刚接触自动驾驶系统的驾驶员而言，很难准确把握自动驾

驶系统的 ODC 边界及操作方法，容易发生误用、滥用的情况。

因此，用户需要通过培训或产品说明等手段适应角色变化，了解

车辆的设计运行条件，减少由于不熟悉自动驾驶技术或误操作带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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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故。

基于上述分析，高等级自动驾驶车辆的量产将促使用户培训及说

明书的需求与日俱增，目前面向自动驾驶用户培训的研究依然处于空

白状态，并未形成合适的培训体系，以此为背景，应启动自动驾驶使

用说明及用户培训的标准研究，探索自动驾驶用户培训体系及使用说

明最佳实践。

1.2 适用范围

本报告所述自动驾驶使用说明书及用户培训体系适用于具备驾

驶自动化系统（辅助驾驶+自动驾驶）的 M 类、N 类车辆，其它类型

车辆可参照执行。

本报告所属的自动驾驶使用说明要求及用户培训体系可为企业

编写自动驾驶说明书、开展自动驾驶用户培训、政府对智能网联产

品的准入和审核、提高消费者对于自动驾驶接受度、保证消费者上

路的安全性提供参考和支撑。

1.3 编制目的和意义

本报告主要调研车企现有驾驶辅助或自动驾驶说明书、消费者

培训方案以及消费者对于驾驶辅助、自动驾驶功能的了解程度、接

受程度、对于说明书及培训的需求，研究驾驶辅助及自动驾驶操作

过程中驾驶员的角色、行为的转变。技术上述几点的调研，最终将

针对现有驾驶辅助车辆、未来自动驾驶车辆的使用说明及用户培训

提出标准化建议，为车企制定用户说明及培训方案提供支撑，促进

消费者熟悉驾驶自动化功能及其任务行为的转变，减少因误用、滥

用驾驶自动化系统带来的事故情况。

2 研究现状

2.1 相关法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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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 国外研究现状

1、联合国《自动驾驶汽车框架文件》

2、联合国 UN R157

2021 年 3月 25 日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车辆法规协调世界

论坛发布 UN R157《自动车道保持系统（ALKS）》法规，该法规

是第一个针对 L3 级车辆自动化具有约束力的国际法规，以联合

国《自动驾驶框架文件》为指导，将安全作为战略核心，从系统

安全、故障安全响应、人机界面（HMI）、自动驾驶数据存储系

统（DSSAD）、信息安全及软件升级等方面对三级自动驾驶系统

提出要求。其中“系统安全”要求自动驾驶系统激活后可执行全

部动态驾驶任务；“故障安全响应”要求系统具备驾驶权转换、

碰撞应急策略和最小风险策略；“人机界面”规定系统的激活和

退出条件，并明确系统的应提示信息及形式，以上三项均与驾驶

员在驾驶过程中的操作息息相关。

该法规正文中 6.4 定义了在 ALKS 中车辆应向驾驶员提供的

信息，其中包含了系统状态（包括：系统不可用指示、激活时的

系统状态显示、系统停用状态显示等）、影响系统运行的故障提

示、接管信息、最小风险策略、紧急策略、接管方式等信息。

附录 1 中 ALKS 信息文件表格中提及制造商应提供给用户信

息模型应包含 ODD 以及退出 ODD 时驾驶员的预期任务。

附录 4 中提到自动驾驶车辆在提交审核时，制造商应提供说

明文件，说明自动驾驶系统的基本设计、系统布局及原理、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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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安全方案等信息。

3、欧盟《自动驾驶车辆许可豁免流程指南》

2020 年，欧盟发布《欧盟自动驾驶车辆许可豁免流程指南》，

为 L3/L4 自动驾驶车辆量产准入做好准备。其中指南第 8 章规定

制造商应向自动车辆使用者提供信息。

车辆制造商应使用易于理解的材料等将以下几点告知自动

驾驶汽车使用者，并采取措施使其易于理解：

 系统的运行条件，ODD 范围，功能限制；

 禁用自动驾驶模式的方法；

 驾驶员的义务（例如，系统无法继续驾驶 3 级车辆，驾驶员

需要接管驾驶）；

 根据系统的性能及其运行状态，可以进行的驾驶以外的行为

（对于 3 级车辆）；

 与 HMI 指示有关的信息（自动驾驶系统是否运行等）；

 紧急情况下要采取的用户行为；

 系统出现问题时车辆的行为；

 需要对使用中的自动驾驶汽车产品进行适当的维护（检查）

和软件更新。

4、美国《自动驾驶法案》

2017 年 7 月 27 日，美国众议院通过两党法案《自动驾驶法

案》(Self Drive Act)，首次对自动驾驶汽车的生产、测试和发

布进行管理。该法案共 12 个章节，其中第 8 章为提供给潜在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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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的高度自动化车辆的信息，要求 NHTSA 在法案生效后的三年内

完成相关研究，以向消费者告知关于自动驾驶汽车的最佳操作方

式，以及自动驾驶汽车的实际能力和限制，并制定相关的信息公

示规定。

5、美国 AV3.0（自愿性指南）

美国交通部2018年 10月 4日发布了新版自动驾驶汽车和自

动驾驶系统（ADS）指导文件：《准备迎接未来交通：自动驾驶

汽车 3.0》（Preparingfor the Future of Transportation:

Automated Vehicles 3.0）。在 AV 3.0 版指南中，交通部阐明

了它对自动驾驶汽车未来决策、法规和策略进行评估的基本原则。

该指南为企业理解和学习预测交通部在未来可能采取的行动奠

定了基础。

由于自动驾驶术语的不一致和功能限制的不明确，不同用户

对自动驾驶技术的理解不一致。用户需要自动驾驶的准确信息来

源才能放心的选择这项技术并安全地使用车辆。该文件指出：车

辆制造商可以通过面对面交流、实车演示或者在车辆测试的地方

进行进行公众演示来进行培训。对于 L1/L2/L3 级别的自动驾驶，

需要让用户知道功能的使用场景限制、用户需要接管的场景以及

具体操作。在释放给消费者之前，自动驾驶车辆的经销商和分销

商还可以在道路上展示自动驾驶的操作方式和人机交互操作，或

者通过 VR 体验的方式给用户培训。

对于 L4 和 L5 级别的自动驾驶，用户更多的是作为乘客，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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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阶段，用户更多的需要知道作为乘客或者道路交通使用者，

他们需要如何与自动驾驶车辆进行交互。

6、日本《自动驾驶汽车安全技术指南》，

2018 年 9 月 12 日，日本国土交通省正式对外发布了《自动

驾驶汽车安全技术指南》，明确规定了 L3、L4 级自动驾驶汽车

所必须满足的十项安全要求。其中第十条规定“向自动驾驶汽车

使用者提供信息”，要求汽车生产商、经销商以及移动服务系统

供应商，采取一定措施通过简单易懂资料，告知使用者以下内容

并让其理解：

・系统的运行条件、ODD 范围、功能限制

・驾驶员的义务（L3 级的车辆，当系统提示难以继续驾驶

的时候，则驾驶员必须接管驾驶操作等）

・根据系统的性能、工作状况，可以进行的驾驶以外的行为

（L3 级的车辆）

・ HMI 显示（自动驾驶系统是否在工作中等）的相关信息

・系统异常时车辆的反应

・适当进行使用过程的自动驾驶汽车的保养管理（点检整备）

及软件升级。

2.1.2、国内相关政策管理文件

1、《智能网联汽车生产企业及产品准入管理指南（试行）》（征

求意见稿）

2021年 4 月 7日，工业与信息化部装备一司发布《智能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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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汽车生产企业及产品准入管理指南（试行）》（征求意见稿），

其针对具备有条件自动驾驶、高度自动驾驶功能的智能网联汽车

生产企业及其产品制定。

文中对智能网联汽车生产企业应明确告知的信息进行了要

求，其中包含车辆设计运行条件、人机交互设备指示信息、驾驶

员职责、驾驶自动化功能激活及退出方法、软件升级维护等信息，

其目标是解决智能网联汽车与传统汽车在操作、使用等方面可能

产生的预期差异问题。

附录 1 中智能网联汽车生产企业安全保障能力要求中提及

企业应指导支持车辆用户采取防范措施以应对产品安全漏洞。

2.2 相关标准情况

目前国内外直接针对自动驾驶使用说明及用户培训研究的

标准较少，因此本报告梳理了国内外与驾驶员操作及用户说明相

关的标准内容，将为后续说明书内容要求及培训体系提供支撑。

（一）国外相关标准情总结

1、驾驶自动化分级类标准

美国汽车工程师学会（Society of Automotive Engineers，以

下简称 SAE）于 2014年发布《J3016：道路车辆驾驶自动化相关

的分级和术语定义 Taxonomy and Definitions for Terms Related to

Driving Automation Systems for On-Road Motor Vehicles》，并在

2016年 9月、2018年 6月和 2021年 4月进行了修订，用以明确

不同级别自动驾驶技术、驾驶员职责等的差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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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E J3016：2021将自动驾驶技术分为 L0-L5共六个等级，

每个等级均规定了人类用户与驾驶自动化系统应承担的角色，具

体见表 2-1。

2、设计运行条件研究

 NHTSAODD构建框架

美国交通运输部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 2018 年发布的

《自动驾驶系统测试案例和场景框架》中对设计运行范围（ODD）

的分类和应用方法进行了介绍。报告给出了描述 L3级驾驶自动

化系统的 ODD检查清单，包括基础设施的要求以及驾驶操作限

制（例如速度限制、交通密度等）。这些元素都是驾驶员需要了

解的。

 SAEAVSC ODD框架

SAE 国际自动机工程师学会的自动车辆安全协会 AVSC 于

2020 年发布了一项最佳实践《描述设计运行范围的 AVSC 最佳

实践：概念框架和词典》，该最佳实践通过概念框架和词典文档

建立了 ODD通用术语及框架，并给出了 ODD的描述示例。

该报告分别通过表格描述和文字描述的形式对自动驾驶系

统的 ODD进行说明。通过地图上的边界描述自动驾驶系统的道

路网络范围，在地图的基础上，通过表格的形式进一步说明自动

驾驶系统的 ODD。文字描述则直接通过地理位置约束对道路网

络边界进行描述，并对其他条件进行进一步说明。

总结：自动驾驶车辆的设计运行条件 ODC作为自动驾驶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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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可被设计为安全启动和运行的条件，是自动驾驶用户说明手册

中非常重要的元素，它有助于用户理解自动驾驶系统的使用条件

和运行范围。

 ISO/TR 21959-1：2018

ISO发布的 TR文件《道路车辆——自动驾驶背景下的人类

性能和状态——第 1 部分：共同的基本概念/Road vehicles —

Human performance and state in the context of automated driving —

Part 1: Common underlying concepts》强调了驾驶员使用自动驾驶

系统时状态和表现的基本概念，并在第 8章提到对用户的驾驶自

动化教育和培训，指出应在官方教育和培训中告知用户自动驾驶

系统的知识包括系统功能、可靠性、人机界面、如何使用系统以

及用户的角色。

2.1.3、国内相关标准总结

1、驾驶自动化分级研究

国内已启动并完成了推荐性国家标准《汽车驾驶自动化分

级》，并于 2020年完成报批。该标准将驾驶自动化等级分为 L0-L5

六个等级。其中，“0 级”到“2 级”分别称为“应急辅助”、

“部分驾驶辅助”和“组合驾驶辅助”，三个等级均属于驾驶辅

助系统，且驾驶员需要持续执行全部或部分动态驾驶任务，并持

续监管驾驶自动化系统，在适当条件下进行接管。“3 级”自动

化系统为有条件自动驾驶，“4 级”自动化系统为高度自动驾驶，

在设计运行条件内，两类系统均可持续执行全部动态驾驶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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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3 级”需要驾驶员在适当时候完成接管，“4 级”自动化系

统发出接管请求时，若无响应，则可自动达到最小风险状态。“5

级”驾驶自动化系统为完全自动驾驶，系统可在任何可行驶条件

下持续地执行全部动态驾驶任务和执行接管。

从驾驶自动化分级标准来看，不同自动化等级对应的用户角

色、责任是不同的，为了保证上路的安全性，在车辆使用前有必

要通过一定手段，告知用户车辆的驾驶自动化等级以及对应的用

户角色和责任。

2、设计运行条件研究

全国汽车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智能网联汽车分技术委员会于

2020 年发布了自动驾驶系统设计运行条件白皮书，并基于该报

告结论启动了《自动驾驶设计运行条件》推荐性国家标准。

白皮书通过分析已有对于 ODD 的研究内容，结合不同自动化

等级车辆的技术要求等，给出了设计运行条件（ODC）制定的原

则、元素以及描述实例。报告指出设计运行条件包括 ODD 元素、

驾乘人员状态以及车辆状态三类元素，并通过表格和文字结合的

形式，描述了自动驾驶系统在 ODD 内明确允许和超出范围的元素。

3、说明书相关标准

 《机动车产品使用说明书》

推荐性国家标准《机动车产品使用说明书》由中国汽车技术

研究中心有限公司牵头，目前已完成公开征求意见。

机 动 车 产 品 使 用 说 明 书 （ Instruction for use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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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wer-driven vehicles）是由车辆制造厂配发，向使用者传达

如何正确、安全、有效使用机动车产品，避免可合理预见的误用，

以及机动车产品相关的功能、性能、特性信息的技术资料。

该标准规定了机动车产品说明书的一般要求，印制版说明书

的内容要求以及编印要求。

在说明书形式方面该标准规定：车辆制造厂应采用印刷版及

电子版（若有）的方式配发说明书，必要时，也可采用插页的方

式。电子版说明书应是完整版说明书，可通过车载显示终端或车

辆制造厂官方网站配发。

该标准还对说明书应包含的内容进行规定，主要包括安全检

查、车辆部件介绍、限制说明、故障提示、异常情况、养护以及

强制性国家标准规定的相关内容。

对于具备驾驶自动化（驾驶辅助和自动驾驶）功能的车辆，

标准规定说明书应至少包含：驾驶自动化功能及与之对应的设计

运行范围和使用条件说明；驾驶自动化系统相关的各类视觉、声

觉、触觉等信号的含义；驾驶自动化功能的操作方法说明，且应

至少辅以插图说明；驾驶员在驾驶自动化系统不同工作状态下执

行的动态驾驶任务及驾驶员在动态驾驶任务接管中的角色；使用

驾驶自动化功能可能的风险说明。

 《使用说明的编制 构成、内容和表示方法 第 1 部分：通则

和详细要求》

目前已发布的推荐性国家标准《使用说明的编制 构成、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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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和表示方法 第 1 部分：通则和详细要求》也对产品说明书的

形式、内容、编制方法等做出了规定。

标准中提到用户培训：若需对用户进行培训，这一点应在使

用说明中指出。但是，用户培训课程不能取代使用说明，只能作

为其补充。

2.2 传统汽车说明书及用户培训现状

2.2.1 机动车说明书

目前国内驾驶自动化量产车型多为 L2 级驾驶辅助类车辆，

其相应的产品说明书除了包括传统说明书中应包含的内容外，还

包括了驾驶辅助说明类的部分，一般该部分为独立章节。一般包

含如下信息：

序号 分类 内容

1 雷达传感器介绍
传感器作用、位置、日常维护、限制和错误、

提示信息、警告信息

2 泊车系统
泊车功能介绍、人机界面及包含的信息、泊车

操作介绍、限制和错误、提示信息、警告信息

3 信息感知
全景影像监测、夜视系统等，主要包含技术介

绍、人机界面信息、操作介绍等

4 决策预警类技术

前向碰撞预警、车道偏离预警等，主要包括技

术的作用、预警信息及形式、启用条件、配图

表示监测范围、限制和错误、提示信息、警告

信息

5 辅助驾驶类技术

自适应巡航等，主要包括功能介绍、驾驶员职

责、设计运行条件、配合图片表示的操作说明、

使用限制、提示及警告信息

2.2.2 传统车辆驾驶培训情况

（1）国内传统车辆驾驶员培训体系

对于传统车辆的驾驶培训目前国内针对驾驶员制定了全生

命周期的培训教育体系。目前国内驾驶员培训主要分为普通机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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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驾驶员和职业驾驶员（道路运输驾驶员）两类。

普通机动车驾驶员的培训内容主要分为四个阶段。具体内容

如下表所示：

阶段 分类 培训内容

一

理论
道路交通法律、法规；驾驶道德与安全驾驶相关知识；车辆结

构常识（车辆构造、操纵结构、仪表、照明信号装置）。

（可采用多媒体）

实操 上下车及驾驶姿势；起步前准备；操纵装置的规范操作方法等

（可用驾驶模拟器）

二

理论 车辆性能；日常维护；基本操作、停车入位的常识

实操
行车前检查；起步、变速、停车、倒车；行驶位置和路线；弯

道和曲线驾驶；窄路驾驶；坡道驾驶；停车入位等

三

理论

道路通行的规定；车辆行驶的规定；保护行人（尤其是儿童）

和非机动车的安全；优先通行权与礼让；车辆停放的规定；险

情的预测和分析；阶段操作常识。（本部分可采用多媒体教学）

实操

场内道路驾驶；跟车行驶、安全距离和变更车道；会车、超车、

让超车；交通信号灯、交通标志和标线；通过交叉路口、铁路

道口；通过环岛、立交桥；车辆停放；速度感知；预测险情的

驾驶等

四

理论

夜间驾驶；雨天驾驶；恶劣条件下的驾驶；山区道路驾驶；高

速公路驾驶；道路交通事故及事故预防；应急驾驶；急救方法；

车辆保险知识等（本部分可采用多媒体教学）

实操
设计行驶路线；夜间驾驶；雨天驾驶；恶劣条件下的驾驶；山

区道路驾驶；高速公路模拟驾驶（可用驾驶模拟器）

道路运输驾驶员从业资格培训是在在已进行普通机动车驾

驶培训并取得驾驶执照的基础上进行的培训，主要培训内容包括：

道路运输法规；职业道德与安全行车知识（安全驾驶心理因素、

疲劳驾驶危害等 9 项内容）；汽车使用技术（维修制度、汽车运

行安全技术条件、轮胎使用等）；常见故障处理；道路旅客或货

物运输知识。

（2）国外传统车辆驾驶员培训体系

 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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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英国，驾驶初学者必须通过两项考试才能单独驾驶机动车

上路。第一项为理论测试，由两部分组成：第一部分为 50 项的

多项选择题测试，测试他们对道路法规、交通标志和基本驾驶技

能的知识；另一部分为危险感知能力的测试。第二项考试是在实

际道路上进行的驾驶考试。主要测试驾驶员在不同道路和交通条

件下的一般驾驶能力、操纵能力（停车）以及使用车内导航系统

或通过路标判断方向的能力。

 德国

在德国，驾驶初学者必须先完成视力测试和急救课程，然后

才能开始学习驾驶。德国驾驶测试同英国一样，也必须进行两项

测试：由 30 道选择题组成的理论考试和一次道路驾驶实践考试。

然而，与英国不同的是，驾驶员在参加这两项考试之前，必须在

驾校学习理论和实践驾驶课程（在夜间、高速公路和乡村道路上）。

朋友或家人无法教他们如何驾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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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1 驾驶自动化功能用户告知现状及痛点分析

2.3.1.1 驾驶自动化功能用户告知现状概述

近些年自动驾驶车辆逐渐增多，新能源车上大都配备了各式

各样的辅助驾驶功能。而对于车辆用户而言，并不能很好区分自

动驾驶与辅助驾驶，这就导致在使用辅助驾驶功能的过程中，过

分地依赖车辆而忽视了安全，从而导致悲剧的发生。因此，如何

对用户进行告知并令用户能够合理应用自动驾驶相关功能，成为

横亘在车企面前的一条沟壑。

根据 GB/T 40429 规定，自动驾驶基于根据横向控制、纵向

控制、目标和事件探测及响应、驾驶任务后援、设计运行条件等

要素，把智能网联汽车分为 0 级~5 级。根据参与动态驾驶人任

务的成都又可以划分为“应急辅助类、辅助驾驶类、自动驾驶类”。

调研了目前市面上的产品情况，用户告知内容根据不同等级

驾驶自动化功能的主要围绕着“功能介绍、驾驶员职责、HMI 指

示信息、功能开启/激活/退出方法和条件、功能限制”等方面展

开。根据不同的告知内容会采用不同的告知方式进行。

2.3.1.2 应急辅助类（例如 AEB、车道偏离抑制、紧急转向等）

应急辅助类功能比较单一简单，主要作用是是感知周围环境，

为驾驶员提供信息提示或短暂地介入车辆运动控制，并不持续参

与车辆的横纵向控制，典型功能有：车道偏离预警、 前向碰撞

预警、 自动紧急制动、 车道偏离抑制、智能限速提示等。

应急辅助类功能在用户告知内容上，主要包括以下内容：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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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开启、关闭方式；2）提示信息表示的含义；3）向驾驶员告

知车辆所处环境；4）驾驶员应如何应对；5）功能开启激活条件

及局限性；6）系统的局限性，例如感知局限性及功能边界条件。

应急辅助类功能的告知方式主要分为两种：1）通过随车的

纸字版、电子版说明书告知；2）通过功能激活时，大屏 HMI 人

机交互方式进行告知。

例如，大众某车型的 AEB 功能，一方面通过用户手册详细告

知了该功能启用的方法以及应该有的提示信息；同时在真正触发

功能时会在仪表盘上给予相应的声音和图形文字提示（请制动），

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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碰撞提示

2.3.1.3 辅助驾驶类（ACC、LCC、领航辅助驾驶）

辅助驾驶功能在系统 ODC 下，感知周围环境，实现对车辆的

持续横和/或纵向控制，辅助驾驶员进行驾驶操作，大大减轻了

驾驶员的驾驶工作负荷及工作量。但因其存在局限性，无法完全

替代驾驶员进行驾驶任务，所以不允许驾驶员脱离驾驶任务。典

型功能有：自适应巡航控制、车道居中控制、领航辅助驾驶等。

调研了部分车企的相关产品的说明书及人机界面提示内容，

辅助驾驶系统的用户告知内容更偏重辅助驾驶系统激活过程驾

驶员依旧承担其驾驶责任，对驾驶员强调系统使用过程中驾驶员

的主体责任、驾驶任务、功能介绍、技术原理、传感器布置、功

能受限的场景、HMI 界面介绍、系统提示或操纵件指示器对应的

说明、系统开启/激活/退出的操作方法及条件等内容，除此之外，

还会通过 HMI 告知系统运行状态、车辆状态、驾驶员脱手警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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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应急辅助类功能相比，辅助驾驶功能的人机交互需求更多，

例如辅助驾驶需要驾驶员激活才可运行，需要向驾驶员告知系统

激活的条件及运行边界、驾驶员干预系统后系统的表现等需要向

驾驶员一一描述。部分功能由于功能表现过于先进，模糊了辅助

驾驶和自动驾驶的边界，在辅助驾驶功能使用过程中过分依赖辅

助驾驶功能，对辅助驾驶功能过于信任，导致功能滥用、错用引

发了安全事故。

由于辅助驾驶系统定位是辅助驾驶员进行车辆的感知、横/

纵向操作，所以涉及的人机交互更为复杂，无法以简单的语言描

述清单。所以，辅助驾驶系统的用户告知方式除了传统的纸质版、

电子版说明书以外，还出现了视频教学、面对面培训告知、功能

考试等方式。针对实时性要求较高的信息则在 HMI 交互时在大屏

上使用警告文件或图像警告、使用语音提醒或触觉警告等多级交

互等提醒告知等方式。部分企业还构建了虚拟现实系统以期望尽

可能还原车辆所处的周围环境情况，例如小鹏汽车 XPILOT 模拟

显示系统等。

例如，某车企的领航辅助驾驶的用户告知包含了使用说明书、

HUT 功能说明、视频教学及考试。详细参照以下内容：

1）使用说明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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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简介

领航辅助驾驶主要用于在高精度地图覆盖的公路上（不包括

收费站、服务区），根据导航规划的路径，并基于系统识别到的

障碍物、车道线等信息控制车辆，实现车道保持、自动变道、上

下匝道和速度调整等行为，从而辅助驾驶员安全、轻松地完成点

到点的导航驾驶。

警告信息

本系统无法应对所有交通、天气和道路状况，在光线条件差

（如：夜晚、阴天、逆光）、光线急剧变化（如：进出隧道）、

地面大范围阴影（物体、景观特征投射到路面上）等情况下传感

器的识别能力会受到限制，因此，并不能替代驾驶员对于路况的

判断。在任何情况下，驾驶员都应该对车辆的安全性负责，必须

时刻谨慎驾驶并遵守适用的法律和道路交通规则。

注意

1 在使用本功能时，必须手握方向盘并注视前方道路。

2 当驾驶员双手长时间脱离方向盘时，系统将发出报警以

提示驾驶员接管车辆，此时需要立即手握方向盘或轻转方向盘，

必要时请立刻接管方向盘，避免危险发生。如果驾驶员未能及时

接管车辆，系统将在执行紧急停车，并自动触发紧急救援电话。

紧急停车过程：缓慢刹停车辆，开启危险警告灯，施加驻车制动。

提示

在使用功能时可能存在无法及时上、下匝道或变换车道的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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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驾驶员必须时刻关注路线和路况，随时准备接管车辆。

——功能开启方法：

1 通过多媒体显示屏 车辆设置→【智驾】→【智慧巡航】

→【智能领航】，开启功能。

2 规划导航路径且导航路线被高精度地图覆盖，仪表显示

屏指示灯（白色）点亮，表示功能满足激活条件。

激活条件：

1 高精地图为最新版本。

2 车辆行驶在导航规划的路径上。

3 卫星定位信号接收正常。

4 所有车门完全关闭。

5 驾驶员手握方向盘。

6 驾驶员已经正确佩戴安全带。

7 多媒体显示屏 车辆设置→【智驾】→【智慧巡航】→

【智能领航】已开启。

8 驾驶员监控系统（DMS）已开启。

9 启动车辆，将挡位切换至 D 挡。

10 电子稳定控制系统（ESC）已开启。

11 行驶过程中，未踩下制动踏板。

若未满足上述条件，导致系统退出，此时驾驶员应立即接管

车辆的制动踏板、加速踏板及方向盘，控制车辆的速度和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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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示

若在进入高精度地图覆盖范围之前已经成功激活智慧巡航

ICA，则自动升级为巡航行驶。

1 当开启功能后，在进行导航路径规划时，可以看到导航

路径中是否支持，支持功能的路径中将显示图标以及支持路段的

路程长度。

2 多媒体系统导航地图数据的更新可能会早于功能所使

用的地图数据，因此，在您使用功能时，可能会遇到无法正常激

活的情况。

3 在途径蜿蜒曲折、急转弯的道路需要转弯、调头时，请

驾驶员立即接管方向盘控制方向，此时请勿使用功能驾驶车辆。

4 切勿依赖功能来判断何时行驶在哪一条车道中，请务必

关注路线和路况，确保安全驶入正确车道。

——功能退出方法

通过以下任意一种方法解除当前领航：

1 退出导航。

2 行驶过程中，踩下制动踏板。

3 向上拨动控制拨杆并松开。

4 通过多媒体显示屏关闭功能。

提示

出现以下情况，将自动解除功能系统：

1 未满足功能激活的基本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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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车辆驶出高精度地图覆盖的路段。

3 驶离导航规划路径。

4 长时间踩下加速踏板加速行驶。

5 切换挡位。

6 行驶过程中打开车门、行李箱盖或机舱盖。

7 车辆静止时打开驾驶员侧车门。

8 车辆向后溜车。

9 胎压异常。

10 安全气囊被弹出。

功能限制

发生以下情况时，请驾驶员立即接管车辆：

1 使用过程中，系统提示驾驶员接管。

2 道路发生交通事故或经过施工区域。

3 其他近距离快速切入本车前方的车辆。

4 前方车辆急减速。

5 等待调头的车辆。

6 横穿道路的目标。以下道路条件可能导致系统无法正常

工作，包括但不限于：

7 曲率过大的弯道，如急转弯。

8 车道线过宽或过窄。

9 车道线模糊、磨损、被覆盖，如施工区域等。

10 车道划分不清晰的区域，如路口、匝道口、待行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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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道路上的行人、动物、路障、锥桶、异形车辆以及小型

车辆（如卡车、自行车、摩托车等）。

12 横向、迎面、静止或者低速行驶的车辆。

13 恶劣天气，如雨、雪、雾、霾、大风等。

2）HM 功能说明

在 HMI 的告知上，在功能激活时会提示如下内容：

在高精地图覆盖的高速快速路范围内，系统根据导航路径实

现自主超越前方慢车，上下匝道，合入主路等动作。在使用本功

能时，您仍需要时刻关注周围环境，随时准备接管车辆。

3、视频教学+考试

针对于领航辅助功能，请用户通过使用说明书及视频学习并

回答以下问题：

①以下哪种系统的说法正确

A. 仅一种辅助工具，不能代替驾驶员驾驶

B. 智能领航系统=自动驾驶

C. 在任何情况下，都应该集中精力谨慎驾驶

D. 开启智能领航系统我就可以休息了

②以下哪种情况不宜开启智能领航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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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前方道路施工时

B. 前方有事故发生时

C. 通过复杂路况的路段时

D. 雨、雪、大雾、沙尘暴等恶劣天气时

E. 车道线不清晰或划线混乱时

F. 通过漆黑夜晚无照明路段时

③关于功能开条件，以下说法哪些是正确的？

A. 在高速工况下，车辆进入可以激活智能领航功能路段时，

系统提示功能可开启，可以向下轻拨两次拨杆或按两次方

向盘按键激活智能领航功能

B. 在激活智慧巡航功能的情况下，如果同时开启了导航，行

驶至高精地图覆盖区域时，会自动激活智能领航功能

C. 激活智慧巡航功能但没开启导航，到达高精地图覆盖路段

也会自动激活智能领航

D. 未进入高精地图覆盖路段，只要车道线清晰，也可以激活

智能领航功能

2.3.1.4 自动驾驶类（ALKS 等）

自动驾驶类功能是指在 ODC 运行条件下，系统执行全部动态

驾驶任务，包括车辆的横向和纵向控制、OEDR、驾驶决策以及车

辆照明及信号装置控制。自动驾驶系统激活期间，驾驶员可以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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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动态驾驶任务，系统应在 ODC 范围内安全运行。典型功能有：

自动车道保持系统（ALKS）等。

自动驾驶功能在激活时不需要驾驶员参与动态驾驶任务，所

以对驾驶员来说，对自动驾驶系统的交互需求与辅助驾驶有较大

区别。关于 L3 及以上级别的自动驾驶，通常车企会通过宣传网

页、4S 店宣传页以及用户手册等方式重点介绍，同时也会有演

示车辆给予用户进行体验，从而将该功能作为车辆的亮点进行展

示。

国内目前尚未有自动驾驶功能量产上市，目前主要是基于安

全员的前提下用作示范运营，也不针对消费者销售，在用户告知

方面更多是针对产品的内部技术培训，并无独立的使用说明。国

外仅有戴姆勒、本田等三家车企推出量产产品。参考 Honda

SENSING Elite 产品说明书介绍，用户告知主要包含以下内容：

1) 装备了 L3 系统的说明；

2) L3 级系统可实现功能清单；

3) 传感器硬件布置说明；

4) 系统开启、激活、退出操作方式及状态转换提示说明。

5) 功能的作用及功能场景介绍；

6) 系统及驾驶员的驾驶任务说明；

7) 驾驶员职责说明；

8) 系统激活 ODC 条件；

9) 介入请求、最小风险状态时系统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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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系统受限场景说明；

11) 360 环视影响说明；

12) 其他辅助系统装备及设计说明，例如 DSSAD 安装说明、

功能安全设计说明、外部标志说明、DMS 安装说明等。

告知的内容主要包含：激活方式、实现的功能以及可以给用

户带来哪方面的便捷等。但往往功能运行的边界条件、功能抑制

或降级的特殊场景等被忽略，导致用户出现一定的安全风险。除

此之外，鉴于目前宣传方面的弊端，用户往往将部分自动驾驶理

解为完全由车辆自身完成驾驶任务，而忽略风险位置的接管，这

也是造成事故的一个重要因素。

Honda SENSING Elite 产品说明书部分摘要见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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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1.5 特殊场景类（末端配送、港口运输）

针对末端配送、港口运输等特殊自动驾驶场景功能，目前市

面上产品均是针对 ToB 的业务，其用户告知是通过对安全员或操

作员进行技术培训的方式针对系统技术要求进行告知及培训，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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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性较强的提示及告知会通过 HMI 向用户进行告知提示。

2.3.1.6 用户告知痛点及标准化建议

1）说明书：

针对用户告知内容目前存在痛点有以下几点：

1 内容覆盖不全面，可能存在缺失；用户说明书及视频告

知内容均缺少了连贯性、全面性及系统性，用户只能从不同的地

方获取驾驶自动化功能信息，缺少了一个总体概览。

2 辅助驾驶功能的描述过于散点化，缺少了系统性描述，

尤其是对于功能状态转换的流程化描述，用户无法在使用功能前

明确对功能的表现有直观的感受，仅能通过试驾才可明确了解系

统的表现。

3 缺少了对驾驶自动化等级的明确描述及功能介绍资料

的描述，导致不同的功能叠加开启之后对系统的功能边界混乱，

不同功能叠加开启之后的功能边界及驾驶责任未能清晰描述。例

如，LCC 原本的定义是只控制横向运动，属于 L1 功能。但部分

车型 LCC 开启的条件是 ACC 开启，造成事实上 LCC 开启之后系统

对车辆同时控制了横向和纵向，属于 L2 功能。

4 关于辅助驾驶和自动驾驶的区别，普通消费者往往并不

完全清楚，容易将带有自动驾驶字样的功能理解为“解放双手双

脚”，造成误用。

5 对于有自动驾驶系统使用条件及边界概念模糊，导致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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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使用。

针对用户告知形式上存在以下问题：

1 纸质版说明书阅读及使用的频率不高，携带及查阅不方

便，年轻用户不喜欢使用，也不适合重复使用。另外，随着 OTA

升级，纸质版说明书会出现更新不及时的情况。

2 电子版说明书存在有一定局限性，如电子产品不稳定，

在特殊情况下可能使用不便，从而使消费者权益受损。年龄大的

用户使用不便。

3 视频及考试方式过于分散，缺少了统一的渠道进行学习。

4 说明书、视频等方式对驾驶自动化功能的说明及告知过

于分散，缺少了功能的全面介绍。

5

2）HMI：

针对 HMI 告知，目前主要存在以下痛点：

1 车端的辅助驾驶功能多种多样，均涉及开启、激活、退

出、故障等状态提示，HMI 显示界面各种提示图标可能同时出现，

容易造成驾驶员困惑及麻痹大意，针对真正需要重点关注的信息

得不到重视。

2 系统开启、退出的标志不统一，给用户造成困扰；

3 部分功能的提示警告音频率刺耳或时长过长，引起用户

不适。

2.4 驾驶自动化用户培训现状及痛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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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的道路交通混合度大、复杂性高，行车难度大，就更加

需要驾驶员拥有合格的驾驶技术。自动驾驶系统在降低驾驶员工

作量的同时也带来了一些新的操作技能要求。若驾驶员无法适应

自动驾驶系统，将会为道路交通安全带来更多的隐患。而不同的

自动驾驶系统与功能的差异性，也为驾驶培训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就需要使用更先进的手段进行驾驶培训。

2.4.1 培训现状

目前大部分车企会在使用前进行驾驶自动化培训。培训对象

包括普通购车用户和企业内部管理安全员。

针对普通购车用户主要培训形式包括购车前销售人员基于

《用户手册》及车辆特点的演示讲解以及购车前的上车体验，另

外部分企业会设置购车后的视频培训考试，即在用户使用驾驶自

动化系统前，需观看讲解视频并通过驾驶自动化测试才能使用驾

驶辅助功能。培训内容主要包括：具体功能的介绍、功能受限场

景及维护方法、驾驶员职责及要求、系统状态提示及图示说明（开

启、激活、退出、故障）、操作方式及条件等。

针对园区智能驾驶游览车和物流车的安全员的培训主要通

过理论课程和实际操作相结合的方式开展，特定区域的辅助驾驶

等级多数达到 L4 级别，针对安全员的培训体系相对于用户端培

训更为完善、内容全面深入，强制性高，培训结果有要求有反馈。

主要培训内容包括：基本操作、安全意识、车辆状态监控以及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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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驾驶模式切换等。

安全员多为企业雇佣，驾驶经验及技能要求普遍较高，辅助

驾驶知识学习有途径、有动力。企业组织培训已呈体系并具有强

制性，培训车辆多为特定区域内搭载 L4 级别的车辆。安全员分

为现场和后台，多起监管、补充（系统失效、能力范围之外的及

时接管）作用

2.4.1.1 视频学习及考试

视频学习及考试主要针对L2和L3的使用前视频学习和考试，

部分车企强制要求考试通过后才能使用。培训内容涉及功能介绍、

功能受限场景及维护方法、驾驶员职责及要求、系统状态提示及

图示说明（开启、激活、退出、故障）及操作方式及条件等。考

试内容与视频内容相对应。由于目前市面上大多数车企将功能未

定义为 L3 功能，一般会在视频学习和考试中强调驾驶员为功能

运行的第一责任主体，需要用户识别运行条件并及时接管。

视频学习及考试培训内容较为全面，培训成果能够有实际反

馈。但各企业能力边界不一致，名称及功能定义未统一，存在用

户理解不一致，学习效果不明显的劣势。

2.4.1.2 实车试驾

实车试驾是指销售人员在售前讲解时，带领用户上车体验辅

助驾驶功能。当越来越多的车企/车型主打智能驾驶产品时，为

更好地向用户推销，部分企业允许用户在实车体验过程中使用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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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驾驶。

通过上车实际体验，用户脱离想象空间较小的文档/视频教

学，学习方式高效。但为保证试驾过程中安全驾驶，用户可体验

路段较为固定，时间较短，场景较少，

2.4.1.3 销售端、经销商端→用户

用户实际购车时，从销售端获得面对面、可交互的现场讲解

是用户获得培训的重要途径之一。排除销售人员个人特质，用户

能获得的辅助驾驶理论和现状主要取决于企业会培训销售端、经

销商端的培训，目前培训方式主要分为文档培训以及视频讲解，

部分企业会进行实操培训。

主要针对不同车型搭载的不同亮点功能进行说明培训，主要

为功能介绍。不同车型有不同的侧重点。培训内容较少，覆盖面

不全，不同车型培训内容不一致。而视频教学由各企业自主拍摄，

与文档培训互补，内容更为通用，站在用户视角，说明方式直观

浅显易懂

根据现有信息，当前辅助驾驶培训现状总结为：

To C 培训途径多为销售讲解、试驾、及使用前的视频学习及

考试，To B 培训多为实操及面对面教学。培训内容在于帮助理

解辅助驾驶的能力范围，避免由于对系统能力边界缺乏正确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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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导致的交通事故。包括功能介绍、系统局限、用户职责、交互

操作等内容。

自动驾驶系统培训痛点包括：① To C 用户上车前的实际操

作培训较少，仅从文案、视频讲解用户学习成本高。②培训内容

少且浅显，为各企业设计，没有统一要求和规划，不成体系。③

普通用户为零散性、驾驶基础上下限不平均（新手居多）、对辅

助驾驶的认知普遍匮乏，所以对应的培训特点非强制、难组织、

不系统性。用户普遍对辅助驾驶认识程度不高，准确识别不同等

级的用户职责的能力欠缺。

自动驾驶系统培训有以下特殊性：①自动驾驶系统具有多层

级、多类型的自动驾驶功能，对知识储备要求较高，学习成本较

高。②自动驾驶系统的运行设计域与周边环境相关，天气、道路

环境等均会影响自动驾驶系统性能和开启、关闭，对驾驶员对不

同环境下应对自动驾驶系统的操作技能的要求很高。③自动驾驶

系统 L3 介入请求阶段对驾驶员操作要求更高，需要驾驶员能准

确快速响应。故培训需保证驾驶员的熟练度，对当前的简单培训

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3 消费者调研

随着人们对驾驶自动化系统需求的不断增长，其在市场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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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用性也越来越高，如果要在道路上充分实现这些技术的潜在安

全效益，我们就必须了解驾驶员的经验、行为以及需要解决的自

动化知识差距。开展消费者调研的目的是了解消费者对驾驶辅助、

自动驾驶技术的知识、理解、意见和经验，为后续说明书和培训

的标准化研究提供支撑。具体而言，调查的研究目标是调查以下

领域：

 消费者对驾驶辅助系统的经验、态度

 消费者对自动驾驶系统的经验、态度

 系统学习/培训的意向及需求

3.1 问卷设计

调查内容

本次调查的主要内容为消费者的基本信息、驾驶辅助认知及

意愿以及培训意愿及用户手册需求。

（1）基本信息：包括性别、年龄、教育程度、职业、月收

入、驾龄、通常驾驶车型、周驾车时长、城市、区域等；

（2）驾驶辅助认知及意愿：驾驶辅助功能认知、接受培训

情况、驾驶辅助功能感受、对驾驶辅助功能的态度、担忧原因、

对自动驾驶的认知、对自动驾驶的态度、了解操作方法的途径、

对新技术付费意愿等；

（3）培训意愿及用户手册需求：教育与培训的意愿、教育

与培训时长与方式接受情况、教育与培训考核的接受情况、对使

用说明书的需求情况、对使用说明书样式需求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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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方法及问卷收集

调查方法：自动驾驶汽车消费者认知及培训意愿调研主要采

用网络问卷调查的形式，通过网络平台进行问卷的发放与收集。

问卷收集：经预处理后，得到自动驾驶汽车消费者认知及培

训意愿调研问卷的有效样本量为 2500 份；其中城市级别分布中，

一线城市至四线城市的样本比例为：3.5:3.5:2:1；另外区域分

布中，华东、华南、华北、西部、华中及东北的样本比例为：

2:2:2:1.5:1.5:1。

3.2 结果分析

 驾驶辅助功能的认知度

根据统计结果显示，自动紧急制动/转向、碰撞预警、车道

偏离预警、车门开启预警、盲区监测系统、交通标志识别、驾驶

员注意力监测、车道居中辅助、自适应巡航/定速巡航、领航驾

驶辅助/高阶驾驶辅助、自动驾驶、自动（辅助）泊车十二个驾

驶辅助功能中认知度最高的是“自动驾驶功能”，占比 88.9%，

其次是“自动（辅助）泊车功能”，占比 83.0%，认知度超过 80%

的还有“自适应巡航/定时巡航功能和碰撞预警功能”，占比分

别为 81.8%和 81.7%；认知度相对较低的是“驾驶员注意力监测

功能和车道居中辅助功能”，分别为 69.6%和 69.8%；整体看消

费者对驾驶辅助功能的认知度还是较高的。

 驾驶辅助功能的理解度

消费者对驾驶辅助功能的理解情况见图 1，整体看消费者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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驾驶辅助功能的理解度还要略高于认知度。另据统计结果显示，

十二个驾驶辅助功能中理解度超过 80%的功能总共有 10 个，其

中理解度最高的依旧是“自动驾驶功能”，占比 86.7%，其次是

“预撞预警功能”，占比 85.3%；认知度相对较低的是“领航/

高阶驾驶辅助功能和车道居中辅助功能”，分别为 76.8%和 74.4%。

图 1 消费者理解上述驾驶辅助功能的情况

 驾驶辅助功能接受培训的方式

消费者针对驾驶辅助功能接受培训的方式见图 2，整体看消

费者对于驾驶辅助功能所接受的培训主要依赖于销售方提供的

讲解类培训，据统计结果显示，“销售人员现场讲解介绍”是接

受培训最多的方式，占比为 61.6%，其次是“销售提供的功能视

频介绍方式”，占比为 57.6；另外还有 7.0%的消费者没有接受

到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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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消费者针对上述驾驶辅助功能接受培训的方式

 车辆的操作方式信息获取途径

消费者对车辆的操作方式信息获取的途径主要为“联系 4S

店”，占比为 58.0%，其次是“访问该车品牌的网站和查看随车

携带的说明书”，比例为 46.7%和 44.5%，另外可以看到也有部

分消费者通过网络去获取信息，使用网络各种形式的消费者比例

也都超过 3 成。

 驾驶辅助功能的认可态度

整体来看，消费者对驾驶辅助功能的信任程度趋于中间值

（50%）偏上位置，其中，对驾驶辅助功能信任度较高且超过 6

成的是“车门开启预警功能、自动（辅助）泊车功能及碰撞预警

功能”，占比分别为 62.8%、62.1%和 61.0%，另外对辅助驾驶功

能感到担忧最高的是“自动驾驶功能”，比例达到 45.6%，其次

是“自动紧急制动/转向功能和领航驾驶辅助/高阶驾驶辅助功

能”，比例均超过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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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动驾驶状态下角色认知

自动驾驶状态下消费者对自身角色认知结果显示，可以看出

认为是“随时准备接管操控的用户”这样观点的消费者构成了本

次调研样本的主体部分，占比超过半数，达到 52.1%左右，其次

是认为“和普通机动车驾驶员一样”这样观点占比为 30.8%。

图 13 开启自动驾驶系统时，角色认知

 巡航或高阶巡航状态下角色认知

巡航或高级巡航状态下消费者对自身角色认知如图 14，可

以看出认为是“认真严肃的监督员”这样观点的消费者构成了本

次调研样本的重要部分，仅达到 41.4%左右，其次是认为“和普

通机动车驾驶员一样”这样观点占比为 36.6%。

图 14 开启巡航或高阶巡航功能时，角色认知

 消费者接受培训的意愿

消费者对开展驾驶辅助或自动驾驶汽车培训的必要性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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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见图 15，整体看大部分消费者认为开展“驾驶辅助和自动

驾驶汽车培训都是有必要”的，占比到了 72.1%，另外通过数据

还可以看出，认为“自动驾驶培训没有必要”的比例高于认为“驾

驶辅助培训没有必要”的比例。

图 15 开展驾驶辅助或自动驾驶汽车培训是否必要

 驾驶辅助相关内容培训形式偏好

从调研结果可以看出，多数消费者希望驾驶辅助相关内容培

训形式以实操型培训为最佳，占比多在 50%以上，“特殊场景或

紧急状态下的操作方法”这项内容更是达到了 63.3%，其次被消

费者希望的培训方式是视频培训，占比集中在 48%上下；另外非

操作型的“驾驶员的责任”这项的培训消费者无明显的形式差异，

占比在 40%以上。

 自动驾驶相关内容培训形式偏好

从调研结果可以看出，与驾驶辅助相同，多数消费者希望自

动驾驶相关内容培训形式以实操型培训为最佳，占比多在 50%以

上，“特殊场景或紧急状态下的操作方法”与“自动驾驶的接管

操作”这两项内容更是超过了 60%，其次被消费者希望的培训方

式是视频培训，占比集中在 49%上下；另外非操作型的“驾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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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责任”这项的培训消费者无明显的形式差异，占比在 40%以上。

 消费者对汽车发展趋势的跟随情况

从表 2 可以看出，大多数消费者都会紧跟最新的汽车发展趋

势（包括汽车功能和技术等），占比为 68.3%，另外，依旧有 17.2%

的消费者明确自己不会紧跟最新的汽车发展趋势。

表 2 是否紧跟最新的汽车发展趋势

是 不是 不清楚

样本量 1708 431 361

占比 68.3% 17.2% 14.4%

4 标准化建议

4.1 用户告知标准化建议

基于本报告研究内容，针对驾驶自动化的用户告知内容及方

式，提出了以下标准化建议：

1 制定驾驶自动化系统使用说明书的标准，系统化、全面

性的向用户明确告知驾驶自动化系统的等级、驾驶员职责、功能

描述、状态转换、HMI、系统开启、激活、退出方式及条件、系

统受限场景及局限性、系统故障处理方式、介入请求、最小风险

策略、辅助设备装备情况等要求，尤其是针对驾驶员责任部分需

要更明确的告知。另外，建议针对驾驶自动化用户告知内容给出

最佳示例。

2 用户说明书汇总明确告知驾驶自动化功能的用户告知

内容及告知方式，并对 OTA 的功能进行电子说明书的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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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针对驾驶自动化功能使用前，需要对用户进行功能学习

的确认，学习通过后才可使用相关功能。

4 针对 HMI 交互制定通用技术规范，并明确分级交互需求。

4.2 用户培训标准化建议及趋势

第一，理论知识更全面、更权威，符合自动驾驶系统功能繁

多的需求。不同等级自动驾驶系统的自动驾驶功能繁多，对由于

培训途径的限制，用户能够获得的培训时间有限，无法充分满足

学员对于自动驾驶功能等方面的知识需求。未来培训趋势需要融

合各类自动驾驶功能的基本知识和操作规范，借助各种先进的高

科技手段，将这些理论的传授转化为生动、有趣的视频动画，不

仅以简单易懂的方式多维度地向学员展示了这些知识及其运用，

满足了各个层次学员的知识水平和理论素养，还以其较高的趣味

性赢得了学员对于交通及驾驶知识学习的关注，极大激发学员的

学习热情，提高学习效率。

第二，教学形式丰富，道路环境多样，需要模拟在不同运行

设计域下自动驾驶系统的表现。传统的驾驶培训中，用户无法体

验其他道路环境和气候特征，这一方面是受培训环境的制约，另

一方面则是出于教学安全的考虑。通常而言，一位合格的驾驶员

必须能够掌握在各种道路环境下行驶的技巧，能够正确应对各种

紧急及突发情况。未来培训方式将逐渐像实操化发展，包括驾驶

模拟器或者实车教学。但实车培训可以难以模拟各类天气条件，

而天气也会对自动驾驶系统的运行条件产生影响进而需要驾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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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开展正确的应对措施。而汽车驾驶模拟器就很好地解决了这一

难题。学员在使用模拟器进行驾驶仿真实践时，可以选择各种道

路条件，例如城市街道、高速公路、山间隧道、山区道路、桥面

等，可以体验各种气象特征，例如雨雪天气、大雾天气等，能够

选择白天或者夜间驾驶，还能够选择体验各种突发情况，比如行

驶中突然爆胎、制动失灵、转向失灵等情况。通过模拟驾驶平台

对其进行有针对性的培训和教学，强化驾驶人的安全驾驶意识，

提升他们的紧急应变能力，从而有效地弥补传统实地教学的缺口。

第三，安全可靠，适合自动驾驶系统的复杂功能训练。培训

过程需严格遵照道路交通法规，在潜移默化之中培养用户的安全

驾驶意识和安全操作能力，形成对道路状况及气候环境的良好感

知能力，养成良好的驾驶习惯。

第四，教学受时间、地点限制较小，提高培训的普及率和效

率，进而提高驾驶员对自动驾驶系统操作的熟练度。未来培训方

式需要完全克服时间、空间的影响，学员可以依照自身的情况，

在不同时段、不同地点进行模拟驾驶练习，提高培训效率，提高

驾驶员熟练度。减少培训对场地和各类配备自动驾驶系统的车辆

依赖程度，降低培训成本和培训普及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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